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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7）京0101民初12198号案件补充资料说明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8年2月8日委托我公司对（2017）京0101民初12198号案件的涉案房产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2号楼1007号房屋市场价值进行评估，价值时点有两个：出现场日及2004年12月1日。
2018年2月11日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收到贵院邮来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函》原件及《房屋所有权证》《民事起诉状》《评估申请书》《谈话笔录》《询问笔录》复印件等评估相关资料。2018年3月13缴费义务人预缴了评估费。我公司与原告当事人及被告代理人于2018年3月23日现场查勘。现场查勘时双方当事人对建成年代及2004年12月1日的装修情况不能达成一致，且因涉案房产为成本价出售住宅，评估所需资料中还缺少《公有住房上市证明》（以下简称“证明”），我公司已将上述情况电至法院。现补充一份函件。请贵院协助提供以下资料并邮寄我公司：
1.《公有住房上市证明》
2.《建成年代证明》
3. 价值时点2004年12月1日的装修设定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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